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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安鑫逸年金保险条款 

感谢您选择了光大永明人寿。为了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本条款，在阅读本条款前，请您注意阅读提示

和说明。 

阅读提示 

您所享有的重要权益 

本合同所提供的保障 .........................................................  0 

您在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  0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0 

发生保险事故后，您应该及时通知我们 .........................................  0 

如何申请保险金 .............................................................  0 

如何给付保险金 .............................................................  0 

您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请您慎重决定 ...........................................  0 

释义 .......................................................................  0 

说明 

我们 ： 指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您 ： 指投保人。 

保险条款 ： 指本条款。 

 

 

  

光大永明人寿[2019]年金保险 48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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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与我们的合同 

保险合同的构成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投保单、投保提示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

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 

投保年龄 

指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投保年龄以周岁（见释义 1）计算。本合同接受的投保年龄为 0周岁（指

出生满 30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至 70周岁。 

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您向我们提出投保申请且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 

自本合同成立且我们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后，本合同生效。本合同的生效时间以保险单载明的

日期为准，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的零时起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本合同的保险单周年日（见释义 2）、保险单年度（见释义 3）、保险单月份、保险费到期日（见释

义 4）和保险单满期日均以本合同生效日为基础计算。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自本合同生效日的零时起算，可为 10 年、15 年或 20 年。具体由您与我们约定，

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的保险费与支付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如果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在支付首期保险费以后，您应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到期日向我们支

付续期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合同的中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合同中止： 

保险单借款后，本合同现金价值净额（见释义 5）为零时； 

若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且在宽限期结束时，您仍未付清当期保险费； 

本合同条款所列其他中止情形。 

特别提示与说明：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合同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合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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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身故； 

您申请解除本合同； 

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 

因本合同条款所列情形而效力中止，且在 2 年内未按本合同第十六条【合同效力的恢复】条款办理

复效； 

本合同条款所列其他终止情形。 

我们提供的保障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

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已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见释义6）。 

年金 

若保险期间为 10年，从本合同第五个保险单周年日起至本合同第九个保险单周年日止，若被保险人

在每一保险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按本合同已交保险费的 16%向年金受益人给付年金。 

若保险期间为 15年，从本合同第五个保险单周年日起至本合同第九个保险单周年日止，若被保险人

在每一保险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按本合同已交保险费的 16%向年金受益人给付年金。从本合

同第十个保险单周年日起至本合同第十四个保险单周年日止，若被保险人在每一保险单周年日零时

仍生存，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向年金受益人给付年金。 

若保险期间为 20年，从本合同第五个保险单周年日起至本合同第九个保险单周年日止，若被保险人

在每一保险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按本合同已交保险费的 16%向年金受益人给付年金。从本合

同第十个保险单周年日起至本合同第十九个保险单周年日止，若被保险人在每一保险单周年日零时

仍生存，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向年金受益人给付年金。 

特别提示和说明： 

若您投保时选择领取年金的方式为按月领取，我们将按月领取金额在保险单周年日及其

之后每年的月对应日向年金受益人给付。月领取金额=当年领取金额×8.5%，如果当月

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本合同保险单满期日，我们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向满期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满

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在下列情形下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第 5 页,共 16 页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若您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

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2项、第 3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将于收到下列证

明材料后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本合同；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见释义 7）。 

如何申请领取保险金 

保险事故通知 

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

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

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

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

损失程度的除外。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应依据下列方式办理： 

身故保险金申请 

若被保险人身故，身故保险金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料向我们申请理赔： 

本合同； 

身故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当身故保险金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能够证明监护关系

的证明文件； 

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或人民法

院出具的宣告死亡的裁判文书；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年金、满期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年金或满期保险金时，年金或满期保险金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

料向我们申请给付年金或满期保险金： 

本合同； 

年金或满期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当年金或满期保险金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能够

证明监护关系的证明文件； 

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必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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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3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

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若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料后第 30 日仍未作出核定，除支付保险金

外，我们将从第 31 日起按超过天数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利息损失。若我们要求投保人、被保

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上述 30 日期间会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扣除期间自我们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之日起，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我

们之日止。其中利息损失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并按

单利计算。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日内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

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

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按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们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给付相应的

差额。 

欠款的扣除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或退还现金价值时，如果您有尚未偿还的保险单借款或尚未支付

的保险费，我们将在扣除上述欠款及利息(见释义 8)后再行给付。 

您所拥有的重要权益 

保险单借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在犹豫期满后，您可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保险单借款，您提供的借款材料及

借款额度经我们同意后，向您发放保险单借款。累积借款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本合同及附加合同（如

果有附加合同）当时现金价值净额的 80%，每次借款期限最长为 180 天。在保险单借款期间，将按

我们公布的保险单借款利率计算保险单借款利息。 

特别提示与说明：当本合同现金价值净额为零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合同效力的恢复 

本合同效力中止后 2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我们与您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所欠

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效力恢复。 

您与我们在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 年，仍未达成复效协议的，本合同即自行终止，

我们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的保险单现金价值。 

合同内容变更权 

您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申请变更本合同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由我们

在保险单或者其他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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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身故后，对合同内容的任何变更无效。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权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随时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本合同终止。为了让

您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相关的保险条款和内容，以及有更多的考虑时间，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含

该日）15天内为犹豫期。 

若您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本合同，我们将于收到本条第三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并扣除 10 元工本费后

无息退还已收的全部保险费，本合同自始无效。 

若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我们在收到本条第三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后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

终止时的保险单现金价值。 

您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本合同； 

解除合同申请书；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特别提示与说明：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您必须了解的事项 

明确说明和如实告知义务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

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

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向您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年龄计算及错误处理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为有效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为基础计算的周岁年龄。您在申请投保时，应

将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在投保书上填明，若发生错误按下列规定办理：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且真实投保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投保年龄限制的，

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解除保险合同时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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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规定。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有权更正并

要求您补交保险费。若补交保险费前已发生保险事故，我们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

费的比例给付保险金。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会将多收的

保险费退还给您。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的年龄不真实，且对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产生实质影响的，我们有权根

据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予以调整。 

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本合同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所指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日不行使而

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 2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 

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 

您或被保险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保险金受益人，但您指定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受益人为

数人时，应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的，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

受益权。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或被保险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在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

通知后，应当做出批注或附贴批单，但您变更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

人丧失受益权。 

本合同的年金及满期保险金受益人须为同一人。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的年金及满期保险金受益人

为您本人。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自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每

个保险费到期日次日起（含该日）60天为支付保险费的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仍承

担保险责任，但我们给付的保险金将扣除您未支付的保险费。如果在宽限期结束时，您仍未支付保

险费，则自宽限期结束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中止。 

特别提示和说明：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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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宣告死亡处理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下落不明，后经法院宣告死亡，如果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在保

险责任期间内，或者有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内的，我们按照本合同的约定给付

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如果被保险人重新出现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确知其没有死亡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应于知道或应当

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 30天内将领取的身故保险金退还给我们，本合同的效力依法确定。 

司法鉴定 

如果保险金申请人与我们就是否达到本合同约定的理赔程度或条件发生争议时，保险金申请人和我

们均有权申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相关鉴定，以确定其原因及程度等。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双方首先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若双方协商未达成协议的，可依法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与本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法律）。 

诉讼时效 

本合同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5年，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

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联系方式变更 

您的住所、通讯地址、邮箱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您应及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

通知我们。若您未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本合同载明的最后住所、通

讯地址、邮箱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发送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释义 

  
1.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经

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2.保险单周年

日 

指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的每一个保险单年度内本合同生效日的对应日。第一个保险

单周年日是指保险单生效一年后的本合同生效日期的对应日。 

  
3.保险单年度 从本合同生效日或保险单周年日零时起至下一年度的保险单周年日前一日的二

十四时止为一个保险单年度。 

  



 

 

第 10 页,共 16 页 

4.保险费到期

日 

指本合同生效日在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根据交费方式确定）的对应日。

若当月没有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5.现金价值净

额 

指现金价值扣除未偿还的保险单借款及其利息和其他未还清款项及其利息后的

余额。 

  
6.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

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7.有效身份证

件 

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份

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户口簿等证件。 

8.利息 本合同保险单借款利息按我们公布的保险单借款利率计算。 

本合同欠交保险费利息按我们公布的欠交保险费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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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安鑫逸年金保险费率表 
（每 1000元保险费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保险期间：10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男性 

5 年交 

女性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0 1,263 1,911 1,264 1,911 

1 1,263 1,911 1,264 1,911 

2 1,263 1,910 1,264 1,911 

3 1,263 1,910 1,264 1,911 

4 1,263 1,910 1,264 1,911 

5 1,263 1,910 1,264 1,911 

6 1,263 1,910 1,264 1,911 

7 1,263 1,910 1,264 1,911 

8 1,263 1,910 1,264 1,911 

9 1,263 1,910 1,263 1,911 

10 1,263 1,910 1,263 1,911 

11 1,263 1,909 1,263 1,911 

12 1,263 1,909 1,263 1,911 

13 1,263 1,909 1,263 1,911 

14 1,263 1,909 1,263 1,911 

15 1,262 1,909 1,263 1,911 

16 1,262 1,909 1,263 1,911 

17 1,262 1,909 1,263 1,910 

18 1,262 1,908 1,263 1,910 

19 1,262 1,908 1,263 1,910 

20 1,262 1,908 1,263 1,910 

21 1,262 1,908 1,263 1,910 

22 1,262 1,908 1,263 1,910 

23 1,262 1,907 1,263 1,910 

24 1,261 1,907 1,263 1,910 

25 1,261 1,907 1,263 1,910 

26 1,261 1,906 1,263 1,910 

27 1,261 1,906 1,263 1,909 

28 1,261 1,905 1,263 1,909 

29 1,260 1,905 1,262 1,909 

30 1,260 1,904 1,262 1,909 

31 1,260 1,903 1,262 1,908 

32 1,259 1,903 1,262 1,908 

33 1,259 1,902 1,262 1,908 

34 1,258 1,901 1,262 1,907 

35 1,258 1,900 1,261 1,907 

36 1,257 1,899 1,261 1,906 

37 1,257 1,898 1,261 1,906 

38 1,256 1,897 1,260 1,905 

39 1,255 1,896 1,260 1,905 

40 1,255 1,894 1,260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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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男性 

5 年交 

女性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41 1,254 1,893 1,259 1,903 

42 1,253 1,891 1,259 1,902 

43 1,252 1,889 1,259 1,902 

44 1,251 1,887 1,258 1,901 

45 1,250 1,885 1,258 1,900 

46 1,249 1,883 1,257 1,899 

47 1,248 1,881 1,256 1,897 

48 1,246 1,878 1,256 1,896 

49 1,245 1,876 1,255 1,895 

50 1,243 1,873 1,254 1,893 

51 1,242 1,870 1,253 1,891 

52 1,240 1,866 1,252 1,890 

53 1,238 1,863 1,251 1,888 

54 

 

1,236 1,859 1,250 1,885 

55 1,234 1,855 1,249 1,883 

56 1,232 1,851 1,247 1,879 

57 1,229 1,846 1,245 1,876 

58 1,227 1,841 1,243 1,871 

59 1,223 1,834 1,240 1,866 

60 1,220 1,827 1,237 1,860 

61 1,215 1,818 1,233 1,854 

62 1,209 1,807 1,229 1,846 

63 1,201 1,792 1,225 1,838 

64 1,191 1,774 1,219 1,827 

65 1,179 1,752 1,212 1,814 

66 1,164 1,724 1,203 1,798 

67 1,146 1,691 1,193 1,778 

68 1,125 1,651 1,180 1,755 

69 1,101 1,605 1,166 1,727 

70 1,073 1,552 1,149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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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安鑫逸年金保险费率表 
（每 1000元保险费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保险期间：15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男性 

5 年交 

女性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0 216 323 216 323 

1 216 323 216 323 

2 216 323 216 323 

3 216 323 216 323 

4 216 323 216 323 

5 216 322 216 323 

6 216 322 216 323 

7 216 322 216 323 

8 216 322 216 323 

9 216 322 216 323 

10 216 322 216 323 

11 215 322 216 323 

12 215 322 216 323 

13 215 322 216 323 

14 215 322 216 323 

15 215 322 216 323 

16 215 322 216 323 

17 215 321 216 323 

18 215 321 216 323 

19 215 321 216 323 

20 215 321 216 323 

21 215 321 216 322 

22 215 321 216 322 

23 215 320 216 322 

24 214 320 216 322 

25 214 320 216 322 

26 214 320 215 322 

27 214 319 215 322 

28 214 319 215 322 

29 213 318 215 321 

30 213 318 215 321 

31 213 317 215 321 

32 213 317 215 321 

33 212 316 215 320 

34 212 316 214 320 

35 212 315 214 320 

36 211 314 214 319 

37 211 314 214 319 

38 210 313 214 319 

39 210 312 213 318 

40 209 311 213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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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男性 

5 年交 

女性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41 208 310 213 317 

42 208 309 212 317 

43 207 307 212 316 

44 206 306 212 315 

45 206 305 211 315 

46 205 303 211 314 

47 204 301 210 313 

48 203 300 210 312 

49 202 298 209 311 

50 201 296 208 310 

51 199 294 208 308 

52 198 291 207 307 

53 197 289 206 305 

54 

 

195 286 204 303 

55 193 283 203 300 

56 191 279 201 297 

57 188 275 200 294 

58 185 269 197 290 

59 181 262 195 286 

60 177 254 192 281 

61 171 243 188 274 

62 163 231 184 266 

63 155 216 178 257 

64 144 198 172 246 

65 132 177 165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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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安鑫逸年金保险费率表 
（每 1000元保险费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保险期间：20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男性 

5 年交 

女性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0 109 170 109 170 

1 109 170 109 170 

2 109 170 109 170 

3 108 169 109 170 

4 108 169 109 170 

5 108 169 109 170 

6 108 169 109 170 

7 108 169 109 170 

8 108 169 109 170 

9 108 169 109 170 

10 108 169 109 170 

11 108 169 109 170 

12 108 169 109 170 

13 108 169 109 170 

14 108 169 109 170 

15 108 168 109 170 

16 108 168 109 170 

17 108 168 109 170 

18 108 168 109 170 

19 107 168 108 169 

20 107 168 108 169 

21 107 167 108 169 

22 107 167 108 169 

23 107 167 108 169 

24 107 167 108 169 

25 107 166 108 169 

26 106 166 108 169 

27 106 165 108 168 

28 106 165 108 168 

29 106 164 108 168 

30 105 164 107 168 

31 105 163 107 167 

32 104 163 107 167 

33 104 162 107 167 

34 104 161 107 166 

35 103 160 106 166 

36 103 160 106 166 

37 102 159 106 165 

38 102 158 106 165 

39 101 157 105 164 

40 100 156 105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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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周岁） 

男性 

5 年交 

女性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3 年交 5 年交 

41 100 154 105 163 

42 99 153 104 162 

43 98 152 104 162 

44 97 150 103 161 

45 96 149 103 160 

46 95 147 102 159 

47 94 145 101 158 

48 93 143 101 156 

49 92 141 100 155 

50 90 138 99 153 

51 88 135 98 151 

52 87 132 96 149 

53 84 128 95 146 

54 

 

82 124 93 143 

55 78 118 91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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